
附件2

大渡口区2021年第一批创新主体培育计划
项目任务书

	项目名称：
	

	承担单位：
	
	(签章)

	项目负责人：
	

	联 系 人：
	
	Email：
	

	联系电话：
	
	传 真：
	


重庆市大渡口区科学技术局
二Ο二一年六月

填  报  说  明

1. 本任务书用于大渡口区2021年第一批创新主体培育计划项目，甲方为大渡口区科学技术局，乙方为项目承担单位。

2. 项目任务书是项目经费拨付和实施、总结、验收的依据，请慎重填写。

3. 经费预算中“区科技局拨款”总额及拨付进度以大渡口区科技局发布的立项通知为准。

4. 项目单位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须亲自签字，严禁代签。

5. 任务书用A4纸张打印后装订，并提供电子文档。

6. 项目密级由项目承担单位提出建议。

7. 任务书行高、行数可酌情增减，请勿更改任务书模板结构。
一、单位基本信息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地址
	

	单位简介

(200字内)
	

	法  定

代表人
	姓名
	
	手机号
	

	科技工作

负责人
	姓名
	
	手机号
	

	科技项目负责人
	姓名
	
	手机号
	

	科技统计负责人
	姓名
	
	手机号
	

	账户名称
	

	开户银行
	

	账    号
	


二、项目主要任务、实施计划及验收目标

	项目类别
	项目任务
	实施计划
	项目目标

	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项目
	对照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，聚焦短板，持续提升研发投入、知识产权、科技转化、科研管理、产品销售等能力，通过购买知识产权、专项审计、申报咨询等服务，申报2021年度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。
	（明确完成项目各项任务的具体时间安排，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填写）

如： 1.**年**月前，与专业服务机构签订咨询服务合同。

2.**年**月前，完成专项审计。

3.按照重庆市科技局关于组织申报2021年度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要求，完成申报。
	通过大渡口区科技局初审推荐申报2021年度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并被重庆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办公室正式受理。


注：上述任务表格为模板，各有关单位可结合实际情况调整

三、项目经费预算
经费单位：万元

	经费来源预算
	经费支出预算

	科目
	预算数
	科目
	预算数
	其中，区科技局拨款

	1.区科技局拨款
	
	1.设备费
	
	

	2.单位自筹
	
	2.材料费
	
	

	3.其他资金
	
	3.测试化验加工费
	
	

	
	
	4.燃料动力费
	
	

	
	
	5. 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
	
	

	
	
	6. 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	

	
	
	7. 劳务费
	
	

	
	
	8. 专家咨询费
	
	

	
	
	9. 其他支出
	
	

	来源合计
	
	支出合计
	
	


注：经费预算具体要求请参见《重庆市大渡口区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渡科文〔2017〕54号），单位自筹金额不低于财政支持金额。

四、项目承担单位承诺

我单位保证上述填报内容的真实性。立项后，我单位将严格遵守大渡口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各项规定，承诺承担相应责任，确保项目按计划实施，按要求做好结题工作。

项目承担单位（盖章）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

五、任务书各方签字

甲方：重庆市大渡口区科学技术局（盖章）
项目管理人（签字）
年  月  日

乙方：项目承担单位（盖章）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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